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灌政办发〔2014〕106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活动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县安委办《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活动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8日

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活动方案

县安委办
（2014年12月）

2014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并于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为推进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根据上级有关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贯彻为契机，深入学习和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红线意识，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着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的浓厚氛围。广泛深入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不断提高监管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一）促进社会公众和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更多地了解新《安全生产法》规定，为新法的正式实施营造浓厚氛围。

（二）促使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及其执法人员更好地掌握新《安全生产法》规定，为新法的正式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三）促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为新法的正式实施提供坚强领导。

三、组织领导

各乡镇、园区和部门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具体落实。各单位要制定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贯彻的工作方案，切实把宣传贯彻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宣贯内容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五、时间节点

2014年12月8号至2015年2月18号（即从现在起至春节前）集中开展学习宣传贯彻活动。

六、活动安排
（一）县安委办

1. 制定全县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贯彻方案；
2. 组织向县领导和县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宣传新《安全生产法》；
3. 订购、赠阅新《安全生产法》相关资料，确保全县各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以及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人手一册；
4. 组织县政府安委会全体成员集中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5. 在2015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全县新《安全生产法》知识竞赛；
6. 跟踪、督促各乡镇、园区和部门对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贯彻情况。

（二）县委宣传部
1. 在灌南广播电视台播放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具体由县文广体局负责）； 
2. 在《灌南日报》开设专栏，刊登新《安全生产法》重要条款及解读、新旧法前后对照说明及系列学习文章等资料（具体由县委宣传部负责）。 
（三）县司法局

将新《安全生产法》纳入“六五”普法的重要内容，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新《安全生产法》依法行政工作。

（四）县安监局

1. 组建宣讲小组深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

2. 分期举办全县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乡镇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班；

3. 分级分片举办企业培训班，集中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
4. 在县安监局网站实时发布学习宣传贯彻新《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视频、图片和文字资料；
5. 订购、赠阅新《安全生产法》相关资料，免费发放给全县各重点企业；
6. 协助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

（五）县公安局

1. 制作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标语在本单位主要位置和重点企业悬挂展示；

2. 督促县公安消防大队在县城重点宾馆饭店电子屏播放新《安全生产法》相关内容；
3. 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六）县交运局

1. 制作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标语在本单位主要位置悬挂，并督促相关单位在出租车和车站醒目位置悬挂新法宣传标语；
2. 负责行业内各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新《安全生产法》宣传培训；
3. 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七）县住建局

1. 制作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标语在本单位主要位置和监管施工重点企业悬挂展示；

2. 负责行业内各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
3. 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八）灌南质监局

1. 制作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标语在本单位主要位置和监管重点企业悬挂展示；

2. 负责行业内各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
3. 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九）各园区管委会
1. 制作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标语和展板在主要位置和重点企业悬挂展示；

2. 负责辖区内各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
3. 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十）各乡镇人民政府
1. 各乡镇要将新《安全生产法》列入学习计划，主要领导要带头学习，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2. 各乡镇要将新《安全生产法》宣传贯彻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2015年度工作计划，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3. 各乡镇安监所要及时将新《安全生产法》读本等宣传资料发至辖区相关企业，协助企业做好企业内部新《安全生产法》的宣传贯彻活动。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贯彻新《安全生产法》的自觉性。各乡镇、园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以及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新《安全生产法》的法律地位，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把新《安全生产法》的学习、宣传、贯彻提到重要工作日程上来，自觉带头学习新《安全生产法》，深刻领会其立法宗旨和精神实质。    
（二）切实抓好宣传新《安全生产法》的各项活动。各乡镇、园区、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新《安全生产法》宣传活动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制定具体活动计划，精心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紧密配合，根据本部门的职能和计划安排，切实履行好本部门的职责，紧紧围绕新《安全生产法》所确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安全责任、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三）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新《安全生产法》的宣传活动。各乡镇、园区、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利用标语、广播、宣传橱窗、展览、学习会等各种形式开展宣传，通过广造舆论，为新《安全生产法》的正式实施打好基础，使新《安全生产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四）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于12月20日前，将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宣传贯彻的工作方案报送至县安委会办公室，并于2015年2月18日前，将学习宣传贯彻活动总结报送至县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贺忠磊，联系电话：15161386802，邮箱：my2530@126.com。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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